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5）闵民三(知)初字第1543号

　　原告李向晖，男，1975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

　　被告上海友游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

　　法定代表人苗湾儿，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飞。

　　原告李向晖与被告上海友游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案

，本院于2015年10月15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钱建亮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

审理。原告李向晖、被告上海友游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飞到庭参加诉讼。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向晖诉称，其作为自由摄影师，曾经在全国各地拍摄了大量的摄影作品，投

入近百万，建立过图库素材网某。原告近日发现被告未经原告许可，在自己的网某《游

多多旅行网》(http：//www.yododo.com)栏目中使用了原告拥有著作权的一幅摄影作品

，且未署名，侵犯了原告的署名权、修改权、信息网络传播权、获得报酬权等合法权益

。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一、立即停止使用原告的一幅摄影作品；二、在《中国

摄影报》上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并在被告网某《游多多旅行网》

(http：//www.yododo.com)首页明显位置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持续时间不低于一个月

；三、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3,000元(以下币种同)；四、赔偿原告因制止侵权支出的

公证费700元。诉讼中，原告明确对于修改权不再主张，同时确认被告网某已经删除被

控侵权图片，故申请撤回了第一项诉讼请求。

　　被告上海友游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辩称，原告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系涉案照片的合

法著作权人；涉案照片系网友撰写原创旅游攻略时通过外部链接上传，并非存储在被告

网某服务器中，被告仅作为提供信息存储空间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适用避风港原则

，不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涉案照片缺乏艺术性，能否构成摄影作品尚待定论，即使确

系原告拍摄，也无市场需求，原告主张的经济损失过高。

　　经审理查明，原告使用相机机身号为XXXXXXXXXX的相机拍摄了一幅“中华世纪

坛”的照片。

　　域名为“yododo.com”的网某由被告经营管理。该网某“法律声明”载有“任何人

登录本网某发布信息及利用本网某从事的一切行为应遵守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和社会公

德，并承担一切因其个人行为而产生的各项法律责任，本站不承担连带责任。”等内容

，“游多多旅行网服务条款”载有“用户单独承担发布内容的责任。用户对服务的使用

是根据所有适用于网某服务的地方法律、国家法律和国际法律标准的。用户必须遵循

：[1]发布信息时必须符合中国有关法规。⋯⋯”等内容。

　　经公证，2015年9月10日登录被告网某，显示其“旅游攻略&gt;北京旅游攻略&gt;北

京旅游攻略&gt;中华世纪坛——中国第一座世界艺术博物馆”版块载有一篇名为“[原创

攻略]中华世纪坛——中国第一座世界艺术博物馆”的文章，该文章中附有一幅“中华



世纪坛”的图片，网页显示该文由“wllk[商]”发表于2013年9月14日。河北省保定市古

城公证处于2015年9月10日就上述过程出具了(2015)保古证民字第2274号公证书，原告支

付公证费700元。经比对，上述图片系对原告主张的摄影作品截取所得。

　　根据被告提供的会员信息，会员“wllk”注册于2013年7月21日，最后登录时间为

2013年10月17日，邮件地址为XXXXXXXXXXX@qq.com。

　　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照片、域名信息备案系统打印件、(2015)保古证民字第

2274号公证书及公证费发票，被告提供的网页打印件一组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材料

所证实。

　　诉讼中，本院针对被告主张的涉案图片来源等问题使用本院计算机及网络进行了现

场勘验如下：1、登录涉案公证书载明的网址，在被控侵权图片处点击鼠标右键复制图

片链接，在新的浏览器窗口中黏贴链接(显示域名为itc.cn)并回车，结果网页显示一张与

被控侵权图片一致的图片；登录“WHOIS”域名信息查询系统查询域名itc.cn的所有者

为搜狐新时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2、使用被告代理人账户登录被告网某，在百度搜索

中搜索“去哪儿”网某，复制搜索结果中包含图片的部分页面，发布至被告网某，审核

通过后，在所发布的页面中重复如第一步所述过程，结果显示的图片与原百度搜索结果

中的图片一致。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过程均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著作权法所称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

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而摄影作品是借助器械在感光材料或其他介质上记录客观

物体形象的艺术作品。本案原告主张权利的涉案照片，在对摄影对象、主题内容、光线

处理等方面均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属于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摄影作品。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除法

律另有规定外，著作权属于作者。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

、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证据，可以作为认定权属

的证据。本案中，根据原告提供的涉案摄影作品的数码信息，结合其当庭提交的相机机

身号码信息，可以认定涉案摄影作品系由原告创作，原告系涉案作品的作者，对涉案作

品依法享有著作权。

　　关于被告是否直接提供了被控侵权图片。被告对其网某刊载过涉案图片的事实并无

异议，但主张系由网友上传，其仅提供了存储空间，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涉案公证书载

明的发布者的信息、被告提供的会员信息，结合本案当庭勘验过程，可以认定被告网某

上的涉案图片系链接自案外人网某，被告并非被控侵权图片的直接提供者，本院对被告

上述抗辩意见予以采纳。

　　关于被告是否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

二款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

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三款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网络用户利

用网络服务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未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或者提供

技术支持等帮助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帮助侵权行为。本案中，网络用户

“wllk”未经原告许可，通过链接的方式将截取原告作品所得的被控侵权图片发布于被



告网某且未署名，其行为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同时又由于

该图片使用于会员“wllk”发布的原创攻略中，易使公众误以为涉案图片系由会员

“wllk”拍摄，侵犯了原告的署名权及信息网络传播权。被告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在

接到本院向其送达的民事诉状等诉讼材料后，理应知晓其网某上的被控侵权图片可能侵

犯了原告的著作权，但直至庭审之日仍未采取断开连接等必要措施，其行为构成帮助侵

权，理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对于原告主张的获得报酬权，系《著作权法》规定的各

项财产权利所应有的权能，并非《著作权法》明确规定的著作权权利，故原告主张被告

之行为侵犯其获得报酬权并无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关于民事责任的承担。诉讼中，原告申请撤回了要求被告停止侵权的诉讼请求，系

其对自身民事权利及诉讼权利之处分，且于法无悖，本院予以准许。被告的侵权行为侵

犯了原告的署名权，属对著作人身权之侵犯，且其行为确会造成原告一定的精神痛苦

，原告要求被告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对此予以支持；对于具体的方式

，本院结合本案实际予以确定。对于原告主张的经济损失，鉴于其未能举证证明因被侵

权所遭受的实际损失或者被告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本院依据涉案作品类型、美誉度及

创作难度，综合被告侵权行为的主观过错程度、持续时间等情况，酌情确定相应的赔偿

金额。原告主张的公证费确系为本案诉讼所需，且金额合理，本院予以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七)项、

第二款、第三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

(十二)项、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四十七条第(十一)项、第四十八条第(一)项、

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

，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友游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原告

李向晖赔礼道歉(内容需经本院审核)；

　　二、被告上海友游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向晖经

济损失人民币300元；

　　三、被告上海友游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向晖公

证费人民币7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人民25元，由被告上海友游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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